需逐页加盖公章报送的资料：
1、《江宁开发区法院询价单》1份；
2、《报价须知》1份；
3、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1份；
4、法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附件1
	
江宁开发区法院“萤火树洞”法官信箱投放仪式活动询价单

	报价单位(盖章）：	
	
	
	
	　

	序号
	报价项目
	项目规格、参数及要求
	单价（元）
	数量
	总价（元）
	备注

	1
	活动台本、现场设计
	1. 全案活动策划与主题深化：
基于法院“萤火星光·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萤火星光·家长课堂”、家庭教育宣传周的调性，进行活动主题的深度拆解与创意延展。策划方案需包含：活动核心立意阐释、各环节逻辑架构设计、观众互动体验设计。
2.精细化职责分工方案制定：
编制涵盖主办方、承办方、场地支持方、技术保障方等各端口的分工方案，明确责任人、对接人、完成时限与交付标准。
3. 全流程主持词台本撰写：
根据活动各环节的风格差异，撰写适配的主持词。主持词需兼顾司法工作的严肃性与家庭教育的温情感。
4.设计活动主视觉、各活动环节背景图、领导致辞背景等画面设计
	
	1个
	
	

	2
	品牌宣传视频
	2分钟“萤火树洞”法官信箱工作机制品牌宣传视频，需深度调研“萤火星光”品牌体系，提炼“萤火树洞”法官信箱的差异化定位与核心传播信息。体现为什么要设立萤火树洞法官信箱，设立后的工作做法、意义等。
服务内容包含：视频创意方案策划、分镜头脚本撰写、多机位专业级现场拍摄、精细化后期制作与多轮审片修改。
	
	1个
	
	

	3
	信箱设计
	“萤火树洞”法官信箱设计。以我院“萤火星光·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品牌为基，设计具有江宁开发区法院特色的“萤火树洞”法官信箱。
	
	1个
	
	萤火虫元素异形信箱设计

	4
	信箱制作
	按照设计的信箱样式制作2个信箱，总体规格长度不超过50公分为宜，要有树洞造型，与“萤火树洞”品牌风格保持一致，建议材质为树脂类相关材料，信箱可悬挂、可摆放。
	
	2个
	
	萤火虫元素异形信箱定制、制作

	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时限要求
开标后，2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于5个自然日内按照甲方要求提供全部服务，设计、制作和交付所有活动所需物品。
    2、报价说明 
（1）本次报价应包含与本次采购项目有关的所有费用。包含但不限于人员、样式设计、产品制作、运输、搬运、售后服务、伴随配套服务等所有含税费用。同时，还应包含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以及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
（2）供应商的任何错漏、优惠、竞争性报价不得作为减轻责任、减少服务、增加收费、降低服务质量的理由；
（3）供应商报价除包含询价文件中列明的项目外还应包括保障服务正常运行应当具有的物资和服务，对服务正常运行应当具有的物资和服务理解不一致的以采购人理解为准。
3、付款条件：
活动完成后，经甲方验收合格，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30日内支付全款。

	合计（元）
	

	联系人：
	

	地址：
	

	联系电话：
	

	1、请报价人按本询价单规定项目内容报价。该报价必须是最终成交价，包括税费、材料费、人工费等所有费用。本次询价最高限价为20000元（高于此报价视为无效报价，取消报价资格）；
2、请报价人以书面形式报价，打印所需材料，每页加盖公章；
3、请报价人于2026年4月30日17:00前将密封的报价资料寄送至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37号江宁开发区法院，联系人：任亚瑄，联系电话：58998105。


[bookmark: _GoBack]报价单位(盖章）

报 价 须 知
报价人请仔细阅读下文，并逐页加盖公章进行确认。
一、资格性审查：
1、报价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报价人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或证明材料，营业范围须包括采购项目所涉货物、服务和工程类别。
二、报价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在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无效报价处理:
(1) 没有按照报价文件要求签章的;
(2) 报价总价超出采购项目预算或者最高限价的;
(3)不同供应商的报价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4)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报价事宜；
(5) 不同供应商的报价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
(6)不同供应商的报价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7)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有夫妻、直系血亲关系的;
(8) 不同供应商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9) 不同供应商的委托代理人(或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项目总监、项目负责人等)在询价文件发布日上月至投标截止日当月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
(10) 报价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11) 本院采购工作小组认为报价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报价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且未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的；
(12)本院采购工作小组认为可能影响采购公证性、有效性的其他情形，经上报本院相关部门领导研究讨论后，决定是否认可供应商的报价文件。
